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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公告

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民辦教育促進法》決定的影響

本公告乃由成實外教育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為「本集團」）自願刊

發，旨在為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提供有關本集團的最新消息。

本公司注意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已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七日通過關於

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民辦教育促進法》的決定（「該決定」），並將自二零一七年九月

一日起生效。該決定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民辦教育促進法》作出若干修訂。根據該決

定，民辦學校的學校出資人可以自主選擇設立非營利性或者營利性民辦學校，但提

供義務教育的學校只可設立為非營利性民辦學校。

本公司謹此通知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本公告日期，該決定尚未生效，而地方政府

機關尚未頒佈有關現有民辦學校轉型為營利性或非營利性學校的詳細規則及法規，

故此對該決定的詮釋及實施仍然存在不確定因素。有見及此，本公司尚未就 (1)提

供義務教育的學校應何時轉型為非營利性學校；及 (2)提供非義務教育的學校應為

營利性或非營利性民辦學校作出決定。

於本公告日期，就本公司所深知，該決定於生效後並不會對業務（包括目前營運及

潛在擴展計劃）造成重大不利影響，亦不會對本公司的民辦學校營運構成財務影

響，原因為（其中包括）本集團根據結構性合約透過本公司全資擁有的實體向本集團

營運的學校提供服務，從而產生經濟利益。有關結構性合約的進一步詳情，請參閱

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招股章程內「結構性合約」一節。據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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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中國法律顧問的意見，現有結構性合約項下安排並無違反該決定，原因為該決定

並未禁止任何營利性或非營利性民辦學校就其營運支付服務費，或對營利性或非營

利性民辦學校將予支付的服務費金額施加任何限制。

於該決定生效及有關現有民辦學校轉型為營利性或非營利性學校的詳細規則及法規

頒佈後，本公司將採取措施以根據有關詳細規則及法規在適當時候將提供義務教育

的學校轉型為非營利性學校，以符合該決定，以及就是否將現有民辦學校轉型為營

利性或非營利性學校作出最終決定，並在有關詳細規則及法規對本公司營運及財務

造成重大影響的情況下考慮刊發公告。

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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